
各分攤機關名

稱(含自籌款)

臺灣桃園地

方法院檢察

署

桃園市政府

暖暖公司

太陽協會

自籌

合計

核銷金額 憑證頁碼

材料費 90,000    88,000       45,000         1-3 -       20,000   15,000    8,000    

印刷費 30,000    30,000       10,000         4-6 20,000    

文具用品費 20,000    20,000       5,000          7-8 15,000   

餐費 80,000    75,000       -            60,000    15,000   

場地費 50,000    50,000       -            20,000    30,000   

音響租用 10,000    10,000       10,000   

講師費 30,000    24,000       24,000    

活動企畫費 35,000    35,000       35,000    

保險費 5,000     4,800        4,800          9

合計 350,000   336,800      64,800        100,000   30,000   74,000   68,000  

補助結餘

H

填表說明：
1、 請於計畫(活動)辦理結束時，檢送本表及相關原始支出憑證，報送桃園地檢署。

2、

3、

4、

5、

6、 收入明細之「核准補助金額」合計=支出明細「實際金額」合計+「補助結餘」。(A=B+H)
7、

經辦人: 會計: 負責人:

桃園地檢署補助款係採計畫(活動)執行完畢，通過本署審查後撥付方式，實際補助金額為審查後同意核銷金額，故無結餘款繳回

問題。

13,200元

本表係表達計畫(活動)完整收、支情形，故『收入明細』需填列本計畫(活動)所有收入來源，『支出明細』需填列本計畫(活動)

所有實際支出項目、支用金額及各機關分攤情形。

支出明細之「支出項目」欄，請依原核准補助項目填列，其他屬本計畫(活動)實際支出項目(含自籌款支應)亦請一併填列。

支出明細之各項目「實際金額」欄，請依計畫(活動)該項目實際支用金額填列。實際支用金額若大於核准補助金額，

僅能填列核准補助金額；若實際支用金額小於核准補助金額，則填列實際支用金額。(B≦A)

支出明細之各項目「實際金額」=右邊欄位之「補（捐）助計畫經費分攤金額(實際核銷)」=各機關分攤金額合計。

(B=C+D+E+F+G)

照片成果是否有桃園地檢署緩起訴處分金支應字樣■有    □無

1.印刷費20,000元

2.餐費60,000元

3.場地費20,000元

1.材料費20,000元

2.音響租用10,000元

核准補助金額

A

                  100,000

                   30,000

1.講師費30,000元

2.材料費15,000元

3.活動企畫費35,000元

1.材料費10,000元

2.文具用品費15,000元

3.餐費20,000元

4.場地費30,000元

支出明細

補（捐）助計畫經費分攤金額(實際核銷)

支出項目

核准補助及

自籌金額

A

實際金額

B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補

(捐)助金額

C

                   80,000

                   75,000

                  350,000

桃園市政府

D

暖暖公司

E

太陽協會

F

自籌

G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補助計畫收支明細表

受補(捐)助單位:桃園快樂愛心協會

計畫名稱:夢想與希望傳達活動結算表
單位：新台幣元

                   65,000

收入明細

備     註

1.材料費45,000元

2.印刷費10,000元

3.文具用品費5,000元

4.保險費5,000元


